
国有资产管理处印章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国有资产管理处（以下简称国资处）职责范围内

的各类印章是国资处代表学校进行各类资产管理中行使职权的

重要凭证和工具。为规范处内各类印章的保管和使用行为，有

效控制印章使用带来的各种政治、经济与法律责任风险，维护

学校的利益，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资处所有印章均从学校领取、发放至相关科室

保管人、监督使用和回收上交报废。 

  第三条 国资处所有印章仅用作印于文件上表示证明或签

署。学校授权国资处保管和使用的公章包含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国资处行政章和江苏医药职业学院合同专用章。处领导授权处

内相关工作人员保管和使用领导签名专用章。 

第四条 国资处所有印章的保管和使用的决定权归处长，处

长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进行印章授权管理。 
 

第二章 印章的管理 
 

  第四条 处内人员须依据职责和岗位风险防控要求，负责

各类印章管理工作，主要包括印章的保管和使用。 

  第五条 国资处相关科室负责人可依岗位职责领取并保管

相关印章。 



  第六条 印章必须由保管人妥善保管，不得转借他人。 

第七条 印章持有情况纳入保管人离岗离职时移交工作的

一部分，印章保管人须办理归还印章手续后方可办理离岗离职

手续。 
 

第三章 印章的使用 
 

  第八条 各类印章使用应具备的条件为： 

  1.江苏医药职业学院国资处行政章仅限于与之相对应的性

质文件方能盖章。非特殊情况，不得当“专用” 印章使用。 

  2.江苏医药职业学院合同专用章仅限于国资处负责的招标

采购类合同、协议签订时专用。 

  3.处领导私人签名章适用于签发文件、上报材料、报表和

报告等事项的私人签名章。 

  第九条 印章的使用程序 

1.印章使用人需使用公章时，必须将所需盖印的文件资料

上报处长审阅无误签字批准后，印章保管人方可加盖公章。     

2.印章使用人需使用处领导私人签名章时，必须经过其本

人确认后方可盖章。特殊情况下，可通过电话等方法确认（留

有记录）。如文件资料上已有处长签字，则不用加盖处领导私

人签名章。 

  3.印章保管人对文件内容和印章使用单上载明的签署情况

予以核对，经核对无误后方可盖章。 

  4.涉及法律等重要事项需使用印章的，须依有关规定经学



校法律顾问审核签字。涉及重要特殊事项，须经分管校领导审

阅签字。 

5. 印章原则上不许带出国资处办公场所，确因工作需要将

印章带出使用的，应事先报备，经处长批准后方可由两人以上

共同携带使用。 
 

第四章 责任 
 

  第十条 印章保管人必须妥善保管印章，如有遗失，必须

及时向处长报告。 

  第十一条 全处人员必须严格依照本办法规定程序使用印

章，未经本办法规定的程序，不得擅自使用。 

第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给国资处或学校造成损失的，由国

资处对违纪者追究责任并索赔相应损失，情节严重的，移送有

关机关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国资处。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试行。 

   

 

国有资产管理处 

                                     2020年4月18日 

 


